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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市惠济区人民政府办公室文件
惠政办〔2015〕58 号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郑州市惠济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印发惠济区城市精细化管理百日行动

实施方案的通知

各镇人民政府，各街道办事处，区人民政府各部门，各有关单位：

《惠济区城市精细化管理百日行动实施方案》已经区政府研

究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认真贯彻执行。

2015 年 11 月 1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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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济区城市精细化管理百日行动实施方案

为巩固城市精细化管理工作成果，集中治理城市环境“脏、

乱、差”问题，切实提升城市管理水平，区政府决定自 2015 年

11 月 4 日至 2016 年 2 月 8 日，在全区范围内开展城市精细化管

理百日行动（以下简称“百日行动”），特制定本方案。

一、指导思想

以十八大精神为指导，根据市委、区委进一步加强城市管理

工作要求，围绕解决“五难”问题，以建设畅通、整洁、有序的

市容环境，天蓝、地绿、水清的城市环境，15 分钟便民生活圈

的居住环境为目标，坚持问题导向，重点解决车辆乱停乱放、占

道经营及店外经营、垃圾乱堆乱放、重点区域乱象，深刻把握城

市精细化管理内涵，找准切入点，攻克难点，解决困惑点，广泛

动员全社会参与，形成齐抓共管的社会氛围，努力打造宜居宜业

宜游的滨河田园城区。

二、工作目标

通过开展百日行动，使城市车辆乱停乱放现象得到遏制，占

道经营及店外经营基本取缔，垃圾私倒乱倒、乱堆乱放得到有效

治理，小广告得到有效根治，重点区域和部位治理成效明显。

三、工作任务及分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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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交通秩序治理专项行动

1.加强静态交通管理。规范车辆停放，取消主次干道路面和

人行道停车泊位，清理占道“僵尸车”，严格查处机动车占压人

行道、盲道停车、逆向停车、不按泊位停车，在公交站台 30 米

内和交叉路口 50 米内及停车场 300 米范围内严禁停车。

责任单位：市交警支队第五大队

2.加强动态交通管理。严厉查处行人闯红灯、跨越护栏，机

动车、非机动车闯红灯，农用车进市，超高超载机动车、非机动

车、行人上高架，拦车散发小广告及乞讨等违法行为，严管重罚

超载超重及覆盖不达标扬尘遗撒的客运、货运等运输车辆。

牵头单位：市交警支队第五大队

责任单位：区交运局、区文明办、区民政局、各镇（街道）

3.加强七类车治理。严格查处电动自行车（自行车）、电动

摩托车、机动三轮车、观光电瓶车、老年代步车、垃圾车、水泥

罐车等交通违法行为。

牵头单位：市交警支队第五大队

责任单位：区城管执法局、区城建局、区残联、区宗教局、

各镇（街道）

4.严格查处电动自行车、电动摩托车、机动三轮车、观光电

瓶车、老年代步车、搭棚改装三轮车的载客违法行为。

牵头单位：区交运局

责任单位：市交警支队第五大队、区残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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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加快机非硬隔离设施建设。在 2015 年确定的城市精细化

管理先行区范围内强力推进机非硬隔离设施建设，达到主次干道

全部安装，背街小巷视情安装，取缔人行道上停放机动车，实现

机非分离、规范行驶。

牵头单位：市交警支队第五大队

责任单位：区规划分局、区发改统计局、区财政局、各镇（街

道）

6.加强非机动车停放管理。将全区非机动车停放管理统一下

放到各镇（街道），由各镇（街道）合理施划标识标线，车辆停

放有序，方向一致。

牵头单位：区城管执法局

责任单位：各镇（街道）

7.加快充换电设施建设。按照国务院《关于加快电动汽车充

电基础设施建设的指导意见》（国办发〔2015〕73 号）要求，新

建住宅配建停车位应 100%建设充电设施或预留建设安装条件，

大型公共建筑配建停车场、社会公共停车场建设充电设施或预留

建设安装条件的车位比例不低于 10%，每 2000 辆电动汽车至少

配套建设一座公共充电站。

牵头单位：区科工委

责任单位：区规划分局、区国土资源局、区发改统计局、区

财政局、区城管执法局、各镇（街道）

8.加快推进停车场建设。按照《郑州市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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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快市区公共停车场建设管理工作的指导意见（试行）》（郑政

〔2015〕39 号）要求，合理规划建设公共停车设施，严格配建

停车泊位，力争实现静态情况下一车一泊位，有效缓解停车供需

矛盾。

牵头单位：区市政管理中心

责任单位：区规划分局、区国土资源局、区发改统计局、区

财政局、区林业局、市交警支队第五大队、各镇（街道）

（二）占道经营治理专项行动

1.严格落实《郑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依法治理占道经营

工作的实施意见》（郑政办〔2015〕53 号），把“四位一体”、“六

个结合”、联合执法管理机制落到实处。

牵头单位：区城管执法局

责任单位：区教体局、区住保中心、市公安局长兴路分局、

市公安局大河路分局、区司法局、各镇（街道）

2.加强疏导点管理。严格执行疏导点统一管理标准，规范经

营秩序，结合“三级三类”便民服务设施建设，引导经营者进社

区、便利店、超市等场所规范经营，逐步取缔疏导点。

牵头单位：区城管执法局

责任单位：市公安局长兴路分局、市公安局大河路分局、区

住保中心、市市场发展局惠济市场管理处、区文明办、各镇（街

道）

3.露天烧烤专项整治。加强大气污染治理，取缔露天烧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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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行退路进店。

牵头单位：区城管执法局

责任单位：区环保局、市公安局长兴路分局、市公安局大河

路分局、区宗教局、各镇（街道）

4.按照“主干道严禁、次干道严控、背街小巷规范”的要求，

取缔主次干道流动商贩，依法查处突出点外经营。

牵头单位：区城管执法局

责任单位：市公安局长兴路分局、市公安局大河路分局、区

残联、区宗教局、各镇（街道）

5.加快人车硬隔离设施建设。按照“主次干道按规划安装，

背街小巷视情安装，停车场 300 米范围内必须安装”的原则，根

据道路管理权限，完成三环内道路人车硬隔离设施建设，实现人

机分离。

牵头单位：区市政管理中心

责任单位：区规划分局、区发改统计局、区财政局、市交警

支队第五大队、刘寨街道

（三）环境卫生治理专项行动

1.推进生活垃圾收集、运输管理专业化、一体化，实现生活

垃圾全收集、全覆盖。按照“垃圾市级处理、区级收运、办事处

二次转运和管理，社区、楼院、物业公司负责收集”的原则进行

管理；沿街门店垃圾由我区指定的环卫清运公司和清运队伍负责

全域按时收运；垃圾中转站实行垃圾无偿接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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牵头单位：区市政管理中心

责任单位：区住保中心、各镇（街道）

2.全面清理卫生死角。清除主次干道、背街小巷、在建和待

建工地、居民小区以及单位内部的垃圾、渣土、杂物等卫生死角，

彻底消除垃圾积存和管理盲区。

牵头单位：区市政管理中心

责任单位：区城建局、区新型城镇化建设办公室、区林业局、

区交运局、区住保中心、各镇（街道）

3.加大小广告治理力度。清理张贴在建（构）筑物上的小广

告，运用高科技手段使用语音追呼系统治理小广告；严厉打击印

制、张贴、散发小广告违法行为。

牵头单位：区城管执法局

责任单位：市公安局长兴路分局、市公安局大河路分局、各

镇（街道）

4.改进环卫作业模式，提高清扫保洁质量。按照定额环卫设

备及人员，建立以机械化作业为主，人工清扫保洁为辅的作业模

式，实现“吸尘、冲洗、洗扫、洒水”联合作业，机械化清扫（冲

洗）率达到 80%。

牵头单位：区市政管理中心

责任单位：区交运局、各镇（街道）

5.完善环卫设施建设，建立环卫信息管理系统。加快推进生

活垃圾处理场建设，满足生活垃圾处理需求；对现有垃圾处理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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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管理，提高垃圾处理能力；适时筹建大型垃圾转运站，满足

垃圾长距离运输需求；按照环卫设施规范，合理设置公厕、中转

站、果皮箱等环卫设施；发挥“互联网+”的优势，对辖区内垃

圾处理场、环卫车辆及环卫设施等安装监控设备，实现全时段、

全方位管理。

牵头单位：区市政管理中心

责任单位：区规划分局、区发改统计局、区财政局、各镇（街

道）

6.加快推进建筑垃圾消纳场建设，11 月底前建成 2 座不少

于 100 亩的建筑垃圾消纳场，并投入使用。

牵头单位：区城管执法局

责任单位：区规划分局、各镇（街道）

7.加强环卫执法管理，安排不少于 20 人的执法力量，加大

对环卫违法行为的处罚力度。

牵头单位：区城管执法局

责任单位：市公安局长兴路分局、市公安局大河路分局、各

镇（街道）

（四）重点区域和部位综合治理专项行动

重点区域和部位是指学校、医院、商场市场、公园游园等区

域周边，其区域治理内容如下：

1.市容秩序包括：占道经营及突出店外经营、小广告清理、

非机动车停放，城市家具、市政道路及设施、园林绿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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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交通秩序包括：安装硬隔离设施，查处机动车乱停乱放及

机动车、非机动车、行人交通违法行为；交通设施完善，标识标

线清晰。

3.卫生秩序包括：垃圾及物品乱堆乱放、污水漫溢、清扫保

洁。

4.经营秩序包括：出租车管理、查处黑摩的、电动自行车、

电动摩托车、机动三轮车、观光电瓶车、老年代步车、搭棚改装

三轮车的载客违法行为。

具体的重点区域和部位、责任单位、责任领导详见附件。

（五）城乡结合部和生态廊道综合治理专项行动

1.城乡结合部和生态廊道综合治理内容包括：车辆乱停乱

放、占道经营及突店经营、积存垃圾、清扫保洁、黄土裸露、污

水漫溢、道路平整畅通，园林绿化无缺株死株。

2.城乡结合部和生态廊道综合治理范围：四环向内外延伸 1

公里视野范围内。

城乡结合部牵头单位：区交运局

生态廊道牵头单位：区林业局

责任单位：市交警支队第五大队、区城管执法局、区市政管

理中心、各镇（街道）

四、工作步骤

（一）集中整治（2015 年 11 月 4 日至 2016 年 1 月 20 日）

各牵头部门及各镇（街道）、相关单位要根据行动方案，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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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工作台账，逐项制定整改措施，明确时限要求，全部责任到人，

协同配合，统一开展综合治理行动，加大治理和防控力度，综合

治理整改、逐项销号落实，确保百日行动各项任务全面完成。

（二）巩固提升（2016 年 1 月 21 日至 2 月 8 日）

各牵头部门及各镇（街道）、相关单位对百日行动开展以来

承担的责任进行小结，区领导小组组织考核验收组对每项工作完

成情况逐一进行验收，同时，针对检查中发现的问题查漏补缺，

限时完成任务，在此基础上建立长效管理机制。

五、保障措施

（一）强化组织领导

成立区城市精细化管理百日行动工作领导小组，区委常委、

常务副区长张东辉任组长，副区长李献武任常务副组长，区人大

常委会副主任袁加军、副区长赵风军、副区长焦健、区政府党组

成员申慧、区政协党组成员袁春明任副组长，各相关部门主要负

责同志及工会、共青团、妇联、文明办、爱卫办主要负责同志为

成员。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办公室设在区市政管理中心，区政

府党组成员申慧任办公室主任，牛鸿飞、禹金丽任办公室常务副

主任，陈倩、何景强、王锋、白桦、孔庆旭、吴瑞琦任副主任。

办公室具体负责指导协调、组织实施、任务分解、督查督导、考

核奖惩等工作。

（二）强化规划引领

吸收先进城市管理经验，以宜居宜业宜游的滨河田园城区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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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提高各项专项规划水平，对城市管理工作进行深度谋划，

提高标准，充分运用智慧城市、绿色环保理念，努力建设宜居惠

济、品质惠济。

（三）强化督导检查

1.区百日行动领导小组办公室实行日督查、周通报、月排名

制度，对各委局、镇（街道）开展百日行动工作定期进行检查、

考核、评比。建立“治理过程跟踪督查，治理情况定期通报”制

度，对行动迟缓、规定时间内没有完成任务的单位及个人进行通

报批评，并启动问责机制。连续两个月排名倒数第一的，约谈主

管单位责任领导，连续三个月排名倒数第一的，由纪律部门诫勉

谈话。

2.抽调工会、共青团、妇联、文明办、爱卫办、数字化城

市管理中心等单位人员组成百日行动督查组。

（四）强化舆论引导

要充分发挥广播、电视、报刊、网络等媒体的舆论引导作用，

通过开设曝光台、点赞榜等专题专栏，大力宣传开展百日行动的

重要意义，及时曝光卫生死角、管理盲点等脏乱差现象；工青妇

等群团组织要发挥优势，开展形式多样的志愿服务活动，引导社

会各界和广大市民参与城市管理、维护城市环境。通过正反两个

方面的典型宣传、弘扬先进、鞭策后进，为百日行动提供良好氛

围。

（五）强化考核激励



— 12 —

继续实施财政扣款、有偿清运和有偿整改政策，所得款项全

额用于城市管理工作。区政府设立城市环境综合治理奖惩基金，

采取综合考评和单项考评相结合的方式，实施重奖重罚。百日行

动结束后，进行全面总结，表彰奖励。

附件：1.城市精细化管理百日行动重点乱点区域汇总表

2.城市精细化管理先行区隔离护栏及阻车桩设置明

细表（区管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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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城市精细化管理百日行动重点乱点区域汇总表

序号 类别 位 置 责任领导 备注

1

学校
周边

东风路小学周边
刘寨街道
段祥生

2 惠济一中周边
长兴路街道
王伟民

3 郑州市第 12 中学周边
4 郑州大学体育学院周边
5 中州大学周边

迎宾路街道
孙广斌

6 牧业经济学院周边
7 河南科技专修学院周边
8 英才国际小学周边
9 郑州四中周边
10 郑州市实验高级中学周边

11 清华园路新闻出版学校周边
老鸦陈街道
张铁群

12 惠济区实验小学周边
新城街道
杨喜军

13 惠济区实验幼儿园周边
14 郑州市第 79 中学周边
15

医院
周边

郑州大学第四附属医院周边 长兴路街道
王伟民16 惠济区肿瘤中医院周边

17 古荥镇医院周边
古荥镇
张小海

18

三环
沿线

北三环托斯卡纳北门周边
长兴路街道
王伟民

19
北三环南阳路桥周边、彩虹桥下

刘寨街道
段祥生

20
长兴路街道
王伟民

21

乱点
路段

生产路（南阳路至天明路段）

刘寨街道
段祥生

22 南阳路(兴隆铺路至东风路段)
23 博颂路（南阳路至金水交界）
24 弘润路（南阳路至金水交界）
25 东风路（丰乐路至南阳路段）
26 兴南街全段
27 长兴路（省体北墙—北三环）

长兴路街道
王伟民

28 电厂西路（彩虹市场-北三环东侧）
29 嵩山北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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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乱点
路段

常青路（宏达路—学前街）
长兴路街道
王伟民

31 省体育中心周边
32 金杯路（省体北墙—北三环）
33 银河路全段
34 银通路（英才街—开元路）

迎宾路街道
孙广斌

35 香山路(金桥路-英才街)
36 金桥路（香山路—银通路）
37 金达路（香山路—银通路）
38 迎宾路全段
39 文化路（北四环至金水交界）
40 英才街全段
41 天河路惠城社区周边 新城街道

杨喜军42 开元路三全食品厂周边
43 古荥大街（师南路-民生路） 古荥镇

张小海44 江山路思念果岭周边

45 花柳路（花园路-黄河大堤）
花园口镇
张志宏

46

商场
市场
周边

宋寨南街丰乐家纺城周边 刘寨街道
段祥生47 博金商贸城周边

48 郑州床上用品批发市场周边

长兴路街道
王伟民

49 金杯路郑州信基建材城周边
50 新龙路信基水产市场周边
51 常青路农贸市场周边
52 三全路道客家超市周边
53 长柳路电动车市场周边
54 长兴路五金机电市场周边
55 河南汽车贸易中心周边 迎宾路街道

孙广斌56 郑州国际车城周边

57 清华园路毛庄市场周边
新城街道
杨喜军

58 江山路双桥花卉市场
老鸦陈街道
张铁群

59 绿源路水产物流港周边
大河路街道
王国正

60 中州大道北建材市场周边
花园口镇
张志宏

61
公园
游园

秀竹园周边(兴隆铺路西段) 刘寨街道
段祥生62 同乐广场周边

63 古树苑
新城街道
杨喜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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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城市精细化管理先行区隔离护栏及阻车桩
设置明细表（区管道路）

序

号
道路名称

道路

长度

（米）

护栏

长度

（米）

阻车桩

个数

（个）

责任街道 备注

1
博颂路（南阳路—

金水区交界处）
266 532 60 刘寨街道

2
弘润路（南阳路—

金水区交界处）
249 498 60 刘寨街道

3
生产路（南阳路—

丰乐路）
340 680 100 刘寨街道

4

宋寨南街（南阳路

—南阳路二小西

围墙）

245 490 60 刘寨街道

5

兴南街（南阳路—

刘寨工业园区大

门口）

435 870 120 刘寨街道

6
兴隆铺路（沙口路

—丰乐路）
1461 2922 500 刘寨街道

7
丰乐路（北三环—

兴隆铺路）
427 854 120 长兴路街道



主办：区市政管理中心 督办：区政府办公室

抄送：区委各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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